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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30日

（2023）浙1023民初1527号
赵绕林（公民身份号码530323198712031173，

住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彩云镇路撒村委会小路撒村）：本
院受理原告张雪仙与被告赵绕林、赵文龙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于2023年5月17日撤回对被告赵文龙的
起诉。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23民初152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
要求：1、要求被告赵绕林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及水电费

8944元；2、要求被告赵绕林立即腾出所租赁的房屋，若被
告不肯腾出房屋，要求被告按每月600元继续支付租赁
费用；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赵绕林承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8月17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777号
姚斌兵：本院受理叶露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3民初

1777号民事判决。本院判决：一、准许原告叶露娜与被
告姚斌兵离婚；二、原告
叶露娜与被告姚斌兵
婚生女儿姚静雯由原
告叶露娜抚养至其有

独立生活能力时止；由被告姚斌兵自2023年6月份开
始每年度支付给原告叶露娜女儿抚养费8400元（其中
2023年按7个月计算共计4900元），款限每年的12月
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三、驳回原告叶露娜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
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收取300元，由原告叶露娜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台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浙江兰溪市华伦造纸有限
公司等20户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0日

截止基准日:2023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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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债务人名称

丽水市锦龙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兰溪市华伦造纸有限公司

金华市满天星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盛典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马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万通铝业有限公司
兰溪市电光源有限公司
衢州怡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环新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信润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嘉禾制革有限公司
遂昌县大众机动车辆检测站有限公司
遂昌县远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富邦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元泰棒业有限公司
浙江庆元江洲林工贸有限公司
衢州市柯城鑫荣达机械厂
浙江旺顺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滋福堂医药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849023

30463221.46

4501182.4

8000000

17250280.84

0
9997411.7
17006891.86
2651530.4
4588276.75
0
29483489.79
4500976.88
2939233.78
18443215.67
7000000
6547328.9
794025.68
5111908.58

14805400

利息余额

16724590.39

128744567

17620386.38

14810488.92

7982659.96

3845811.761
19368072.86
14506953.32
3594628.72
6072311.03
570045.21
39497730.52
5603361.82
3659114.61
12952840.15
10164989
7640261.2
922257.21
3866109.05

1811057.29

抵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抵押物：钟斌海、叶丽莉以丽水市莲都区丽阳街1125号商住楼，758.0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909.41平方米，土地面积203.31平方米
抵押物：钟寿荣、叶云仙以丽水市莲都区大洋路276号2幢203室住宅，42.2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53.49平方米，土地面积10.82平方米
保证人：丽水市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钟斌海、叶丽莉、叶益平、胡淑尉、叶益伟、舒建英
抵押物：胡晓岚以金华市婺城区四联路260号1幢房产，5703.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建筑面积4070.67平方米,土地面积3032平方米，综合办公用地
保证人：章平、闫冬
抵押物：应刚、林巧玲所有的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百盛大厦C座1幢601室住宅，180.54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197.59平方米
保证人：武义弘伟泡塑有限公司、应刚、林巧玲
抵押物：浙江盛和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位于东阳市马宅镇马宅村马宅工业区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4747.45平方米，土地面积6442.00平方米，915.41万元最高额抵押
保证人：浙江高尔帅工贸有限公司、磐安县通华工艺品厂、马守旺、羊保雪、吕高松、吕兰芬、陈瑞华、张丽萍
抵押物：债务人所有的位于浦江县虞宅乡马岭脚村东坞岭的林权，4226.00万元最高额抵押，林权面积894671.14平方米，林种为经济林
保证人：朱筱洪、金婷、陈宝键、黄仙嫦
保证人：浙江中宏建材有限公司、朱红卫、许海燕、吴德光、周德良
保证人：浙江盛世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星盛工贸有限公司、朱健勇、吴香珍、胡洪波、田玉
保证人：浙江新利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张兰生、朱美玲
保证人：中力禾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张智伟、刘萍、王顺洪、张跃飞
保证人：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永康市压铸厂（普通合伙）、胡关妙、朱香兰、胡友星、胡菊凤
保证人：浙江信杰工贸有限公司、武义雾川机电有限公司、李志飞、王晶晶、李惠杰、俞香林
保证人：浙江富邦布业有限公司、胡寿锋、张玉琴、邵应达、项小莲、潘建新、高蓓莉、汤元挺、曹慧、王祥华、王秀娟
保证人：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包根文、李秋琴
保证人：松阳县界首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包怡武、王海燕
保证人：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陈建设、林玉叶、邵应达、项小莲、邹启寅、林小微
保证人：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特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孙光权、张晓春
保证人：浙江庄诚竹业有限公司、周文库、蔡冬红、许根林、周贤英、杨伟明、林邦姿、周贤平、郑丽丽
保证人：贵小明、蒋佩青
保证人：江山市金山虎电工器材有限公司、洪水旺、占丽媛
抵押物：江西红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圩上桥镇红星大道的厂房及土地1500.0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合计14209.43平方米，土地面积
53376.80平方米，用途为综合用地（该抵押物尚未进入司法执行程序）
保证人：何发智、何群英、何瑞飞、傅爱萍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

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尚百慧：
本机关于2023年2月8日立案的你非医师行医案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已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因无法采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送达，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甬高新卫医罚〔2023〕002 号宁波高新区
社会事务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贰
万元整（人民币20000元整）的行政处罚。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本
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6 个月内直接向宁
波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
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
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宁波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2023年6月30日

宁波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公告

绍兴上虞艾润兰美容院（经营者：黄建胜，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604MA7L6C9P6E）：

经查，你店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
美容服务，本机关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你店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罚款人
民币 259372.35 元；2、没收违法所得 16733.7 元；3、没收药

品器械。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对你店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虞卫医罚[2023]6 号)。本公告自
发布之日起，经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内容详见上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
shangyu.gov.cn/art/2023/6/28/art_1229036676_59129280.
html）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2023年6月30日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宁波敬业高压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2016 年 9 月 9 日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201768500483F声明作废。

宁波敬业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0日

遗失声明
青田振东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112156936065X7 丢失，声明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青田振东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6月30日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锦讯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锦讯通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金华市景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
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杭州锦讯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金华市景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为 574.91 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该户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
给杭州锦讯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你们向杭州锦讯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
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锦讯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0日
截止基准日:2023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债务人

金华市景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地区

金华

本金

351.24

利息

223.67

本息合计

574.91

担保人/抵押物

标的债权由浙江丰峰印务有限公司、浙江景泰反光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捷亚反光科技有限公司、陈纲、陈景艳、陈鼎航、钱建
丰、杨美丹、陈婷、钱铠提供保证担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4-81888285、0571-8783673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6月30日

注：1、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借款人名称

宁波优捷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东宇石化有限公司
余姚市富雅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冠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冠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富达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锦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天捷化纤有限公司
奉化市世星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
奉化市永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贝泰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贝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市多米诺玩具制造有限公司
奉化市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奉化市瑞泰服饰有限公司
玉环苏尔沃水暖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5月15日）
本金
7455545.90
21994428.27
3399646.56
13991201.49
24999423.11
12775169.97
1479002.42
6894592.69
5543567.37
8166912.18
8000000.00
2400000.00
7186517.50
5000000.00
1650000.00
2894616.29

利息
3489665.84
17192166.09
5286560.13
11601162.02
20087551.46
15426611.31
1020842.72
5343041.95
7626367.73
8103155.31
2450148.06
736801.43
11293537.22
6906531.11
2178783.74
5359382.06

费用
0.00
9083.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00
0.00
0.00
0.00
0.00
21854.54
52902.00
10157.00
14500.00

抵押人、保证人

保证人：浙江笔架山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源远化工有限公司、孙剑光、郑学平
保证人：宁波昌旭沥青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天星物资有限公司、蒋忠元
保证人：宁波富雅冲件有限公司、宁波恩得思塑业有限公司、洪忠梅、景伟烈
保证人：宁波舜虹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舜台集团有限公司、茅迪苗、朱建焕、黄秋红、陈志德、朱银昌
保证人：宁波阳明电动工具有限公司、舜台集团有限公司、胡桂强、陈小娟、朱建焕、黄秋红
保证人：宁波信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马其明、陆庆法
保证人：宁波环亚磁材有限公司、慈溪市奥罗拉制衣厂(普通合伙)、励福炯、陆婉冲、励陆嘉、陆建军、杜建萍
保证人：宁波皓景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伊隆织造有限公司、林建国、张月平
保证人：奉化市天宫石材有限公司、宁波市沃特玛洁具有限公司、董来平、杨利军、范鹏志、俞芬波
保证人：奉化市南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市艾宏球墨铸造有限公司、汪文读、董超群
保证人：宁波金龙锁业有限公司、宁波贝泰喜来士有限公司、董明校、李萍、董贝塔、陈秋思
保证人：宁波贝泰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宁波贝泰喜来士有限公司、董明校、李萍
保证人：奉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蔡善国、应玉儿
保证人：奉化市多米诺玩具制造有限公司、邬黎明
保证人：奉化市凯威服饰制衣有限公司、舒杰波、胡慧琴、胡维人、胡友涣
抵押人：玉环苏尔沃水暖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苏尔沃水暖有限公司、张燕飞

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通讯员 李强

本报讯“听了法官这么透彻的法律

分析，我交罚款也是心甘情愿。”近日，常

山县人民法院化解了一起行政处罚非诉

执行案件，被申请人李某心服口服。

李某在常山经商十余年，店面位于常

山某街道。2022年10月，街道办发现李某

经营的门店上方悬挂的广告牌破损，严重

影响市容市貌，遂向其送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限期4日整改完毕。一周时间过后，广

告牌毫无整改迹象，街道办再次调查询问

并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李某在法

定救济期内既不申请复议或诉讼，又不履

行，街道办催告履行未果后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随即启动“裁前化解机制”，与综

合执法局工作人员一同上门调查。李某提

出，此前执法人员上门调查时未明确告知

要罚款，笔录做完后才表明要罚款，因此不

服。法官现场说法：“店面楣头长期悬挂破

损广告牌，不符合市容市貌标准，违法行为

客观存在，给予200元罚款合法有据。执

法人员已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给你纠

正的机会，但你仍未改正，之后才罚款，体

现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听了法官的

一番话后，李某当场缴款。

通讯员 詹琳琳

本报讯 近日，开化县司法局联合县

人力社保局，走进凌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城欣苑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法援惠民

生助力农民工”普法宣传暨“法律援助进

工地”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进一步保障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依法维权的

意识和能力。

当天，县司法局和县人力社保局的工

作人员结合各自工作职能和相关法律法

规，逐一解答了农民工关注的法律问题。

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还“面对面、心

交心”地向农民工详细讲解了务工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安全生产、防范诈骗、劳动合

同签订与纠纷预防、劳动报酬支付、工伤

维权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随后，工作人员针对企业开展劳动合

同普查与体检情况，围绕农民工是否持有

劳动合同、合同条款是否完善、有无违反民

法典条款等方面，与项目负责人进行交流，

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健全规章制度。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300

余份、解答法律咨询30余人次，有效增强

了农民工的法治意识，为他们构筑起坚实

的法律保障网。

法官登门释法
当事人心服口服

法援送进工地
助力农民工维权


